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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身作則　向污點說不

十六歲少年販毒重判十三年

二零零七年，一名十六歲青少年因販賣一公斤可卡

因，被捕時舉起兩隻手指，以為僅會判兩年，結果被

法庭判處入獄十三年。

上訴庭新指引　不姑息販毒青年 

販運一公斤　可囚十四年或以上

二零零八年六月，香港特區高等法院上訴庭修改判刑

指引，大幅提高包括販運「搖頭丸」及「K仔」的量

刑起點。新指引下，販運的份量達一克以上，量刑起

點為監禁二至四年；達一公斤者，可判入獄十四年或

以上。

港人內地吸毒被判刑

二零零七年七月，三十名港人在內地因吸食「K粉 」、

「搖頭丸」等毒品；其中二十六人被判處行政拘留十

五天，另四人被送往戒毒所強行戒毒。

青年毒犯高設防監獄服刑

二零零七年八月，一名十八歲青少年因販賣毒品， 

被判處於高度設防監獄監禁十六年。 

有些青少年誤以為販毒判刑很輕。其實無論香港或內地，為打擊毒品罪行，都嚴懲不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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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實個案

防毒幫

信任防毒伙伴　直接搵幫手　

走出毒品陷阱　向軟弱說不毒品真相
用理性擺脫誘惑　拆穿謊言假象
以機智拒絕毒品　向誤解說不

毒品是？
毒品包括傳統毒品如海洛英、大麻及可卡因，以及危害精神毒品。常被吸食的

危害精神毒品包括氯胺酮（「K仔」）、「搖頭丸」（「E仔」）和甲基安非他

明（「冰」）。

誤解
以「濫藥」一詞作為對吸毒行為的通稱，容易令青少年產生誤解，以為有關毒

品的禍害較傳統毒品（如海洛英）為輕，甚至以為嘗試或尋樂而吸毒並不屬於

「濫」。

為糾正對「危害精神毒品」的普遍誤解，有關當局在推行全港禁毒運動時，已

採用此新用語。

毒品真相
吸食危害精神毒品和吸食海洛英一樣，會對身體造成嚴重的損害，以及容易上

癮。在法例上，危害精神毒品和傳統毒品都受到同樣嚴格的管制，禁止非法製

造、管有、販運和吸食。

但與海洛英不同，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隱蔽性較強，令吸食者容易掉以輕心。




